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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DN1-1-1-3等地块

（文明大道与益民路交叉口东南）

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总则

1.1 本规划适用范围（以下简称范围）：规划地块位于文明大道与益民

路交叉口东南，规划总用地11.50公顷。依据安棚阅（2019）5号文件及

《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0年第2次会议），同意

本项目按照统一规划、分两个区域分别实施出让和划拨。规划范围内

DN1-1-1-3、DN1-1-1-5地块为文峰区大棚改面粉厂片区安置房地块，

DN1-1-1-8地块为出让地块。

1.2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订)；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第146号令）；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

[2020]51号）》；

（6）《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9）《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10）《安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安规委[2014]5号）；

http://www.szplan.gov.cn/szupb/upload/1/zx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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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阳市中心城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暂行标准》（安规委

[2016]6号）；

（12）《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导则（试行）》（AY01-2016）；

（13）《安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14）《安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1-2020)；

（15）《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15-2020）；

（16）《安阳市中心城区道路路网规划修订方案》；

（17）《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8）《安阳市防洪排涝规划》（2011-2020）；

（19）《安阳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2018-2035）；

（20）《安阳市排水防涝综合规划》（2013-2020）；

（21）《安阳市城市给水专项规划》（2012-2020）；

（22）《安阳市（含汤阴县）城市供热规划》（2014-2020）；

（23）《安阳市城市供电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

（24）《关于安阳市DN1-1-1-3等地块（文明大道与益民路交叉口东南）

控制性详细规划论证会会议纪要》（安控详[2021]1号）；

（25）《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1年第3次会议）；

（26） 相关规范和标准及相关专项规划。

1.3 本范围内的一切规划与建设活动除符合本规划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确需修改本规划的，应按照

法定程序进行修改。

1.4 强制性内容包括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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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

1.5 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细分时，应按规定程序重新报批确定。

1.6 本规划解释权归安阳市人民政府。

1.7 本规划自安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2.规划目的

2.1 对建设项目进行有效地用地控制和规划管理，为土地综合开发和规

划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用以指导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

2.2 规划确定全面合理的控制指标体系，为本规划区域的开发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发挥重要的控制指导作用。

3.土地利用性质

3.1 本范围内土地利用性质主要包括居住用地、公园绿地、城镇道路用

地。详见《用地控制图》对用地性质的规定。

3.2 本规划所确定的用地面积及范围以土地测量技术报告书为准。

3.3 沿彰德路设置20米公园绿地，规划严禁任何城市建设行为侵蚀绿

地。

4.土地开发强度

4.1 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指标详见《用地控制图》。

4.2 根据国土资发【2010】151号的相关规定，地块内住宅用地容积率

必须大于1，并不得建设别墅类项目。

4.3 规划地块内技术指标按照《中共安阳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年第3次会议）要求进行控制。



- 4 -

5.建筑退让

5.1建筑后退绿地绿线、用地边界及相邻建筑的距离按照《安阳市城市规

划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等相关规范、标

准执行；

5.2 建筑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下表所列值：

后退距离（m） 道路宽度

建筑高度

W≤20m 20m＜W＜35m 35m≤W＜50m

h≤24m
无营业项目 5 7 10

有营业项目 7 10 15

24m＜h≤60m 10 10 15

5.3 依据《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1年第3次会

议），规划棚改安置区域内，整体规划、统一配建公共设施，各个地块

间不考虑建筑退让边界要求，建筑沿城市支路可不按照《安阳市城市规

划技术管理暂行规定》第30条有关退线退界的要求。

6.配套设施

6.1 本范围内配套设施设置详见“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表6.1）。

表 6.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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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块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m
2
）

建筑

面积

（m
2
）

备注

DN1-1-1-3

公共服务用房 —— 460

独立设置，含居委会(50m²)、物业

管理(300m²)、治安联防站(30m²)、

小区公厕(80m²)

幼儿园 4050 3510 规模9班, 并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

城市公厕 —— 80 临益民路设置

防空地下室 —— —— 按照人防要求设计修建防空地下室

垃圾收集点 —— ——
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宜采用分

类收集

再生资源回收点 10 ——
选址应满足卫生、防疫及居住环境

等要求

邮件和快递送达

设施
—— ——

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街坊

内设置

居民存车处 —— ——

含电动自行车(棚)，宜设于组团内

或靠近组团设置，应按照每户不少

于 1个充电车位的标准设置集中充

电设施

综合健身场地 —— ——

宜结合绿地安排,室内人均建筑面

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

地不低于0.3平方米，其中儿童、老

年人活动场地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平方米

便利店 —— 100 结合商业设置

DN1-1-1-5

社区服务站 —— 300

独立设置，含社区用房(300m²)、室

外活动场地，宜与其它配套设施集

中布局、联合建设

公共服务用房 —— 536

含物业管理(426m²)、治安联防站

(30m²)、小区公厕(80m²),宜结合社

区服务站建设

文化活动站 —— 600
含青少年活动站、老年活动站，宜

结合社区服务站建设

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 750

老年人日托服务，包括餐饮、文娱、

健身、医疗保健等，宜结合

社区服务站建设

防空地下室 —— —— 按照人防要求设计修建防空地下室

垃圾收集点 —— ——
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宜采用分

类收集

再生资源回收点 10 ——
选址应满足卫生、防疫及居住环境

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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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块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m
2
）

建筑

面积

（m
2
）

备注

DN1-1-1-5

邮件和快递送达

设施
—— ——

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街坊

内设置

居民存车处 —— ——

含电动自行车(棚)，宜设于组团内

或靠近组团设置，应按照每户不少

于 1个充电车位的标准设置集中充

电设施

综合健身场地 —— ——

宜结合绿地安排,室内人均建筑面

积不低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

地不低于 0.3 平方米，其中儿童、

老年人活动场地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 平方米

便利店 —— 100 结合商业设置

社区卫生服务站 —— 300
预防、医疗、计生等服务，应安排

在建筑首层并应有专用出入口

多功能运动

（球类）场地
800 —— 小型,结合绿地设置

DN1-1-1-8

公共服务用房 —— 460

独立设置，含居委会(50m²)、物业

管理(300m²)、治安联防站

(30m²)、小区公厕(80m²)

垃圾转运站 —— —— 现状（含城市公厕）

防空地下室 —— —— 按照人防要求设计修建防空地下室

垃圾收集点 —— ——
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宜采用分

类收集

再生资源回收点 10 ——
选址应满足卫生、防疫及居住环境

等要求

邮件和快递送达

设施
—— ——

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街坊

内设置

居民存车处 —— ——

含电动自行车(棚)，宜设于组团内

或靠近组团设置，应按照每户不少

于 1个充电车位的标准设置集中充

电设施

综合健身场地 —— ——

宜结合绿地安排,室内人均建筑面

积不低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

地不低于 0.3 平方米，其中儿童、

老年人活动场地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 平方米

便民店 —— 100 结合商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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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规划地块内设置热交换站、变电室、高压水泵房等市政公用设施，

需满足供热、供电、供水负荷以及相关设计要求；居住用地内应设置邮

件和快递送达设施。

6.3 本规划中配套设施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的相关要求以及本范围内人口规模综合确定。

6.4 本规划规定的配套设施是为本范围服务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不得

随意减少数量或压缩规模。

7．市政设施

服务于规划地块内的各种市政设施分别源自彰德路、迎春西街和益

民路，共有七种，分别为：信息管线、天然气管线、雨水管线、污水

管线、给水管线、热力管线、电力电缆，其中益民路、迎春西街规划

有缆线管廊。满足地块内对各种市政设施的需求。各管线平面位置见《管

线控制图》中所示。

8．道路交通

8.1 本地块对外联系的主要道路为彰德路、迎春西街和益民路。

8.2 本地块涉及的城市道路：

城市主干道：彰德路,红线宽度 60米，双向六车道。

城市次干道：益民路,红线宽度 32米，双向四车道，其中道路展宽

段宽度 39米。

城市支路：迎春西街，红线宽度为 15米，双向两车道；

8.3 规划范围内道路规划、建筑布局应满足环保、消防要求。

8.4 本规划停车位最低控制指标按表8.1中的“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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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停车位指标”执行，停车位应按相关规定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停车方式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地面、地下停车方式。

表 8.1：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位指标表

使用性质及类别 机动车（下限） 非机动车

商品房 1.0 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2.0 辆/100m²建筑面积

商业 1.0 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8.0 辆/100m²建筑面积

保障性住房 0.5车位/100m²建筑面积（上限） 3.0辆/100m²建筑面积

8.5 本范围内公共活动场所和人行道应按相关规范进行无障碍设计。

9.“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为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规范和统一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

规划设计标准，使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安全可靠。

建设项目应通过室外总平面、竖向、园林、给排水、道路、建筑、

结构、经济等相关专业的紧密结合、相互协调，按照“减轻影响、管理

影响”的低影响开发理念优化空间利用方式、加强规划设计的整体统筹，

因地制宜进行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维持或恢复场地的“海绵”

功能。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应遵循“统筹协调、合理布局、保

障安全、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综合利用”的原则，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加强雨水资源化利用的同时，兼顾径流污染控制

和城市防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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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

采取降低不透水区域的面积比例，将拟建的不透水建（构）筑物布置于

透水性较差的区域，分散布局不透水下垫面，在建筑、道路周边布置下

沉式绿地以消纳径流雨水等措施，尽量减轻建设工程对自然水文特征的

影响。

优先采取减缓产生汇流的综合控制措施，充分发挥地表调蓄与净化

等措施来管理建设工程对自然水文特征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场地对

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功能，减少对调蓄控制设施的建

设需求。

道路及建筑物周边绿地应合理设计下沉区，进行下沉式绿地建设，

充分利用绿地接纳周边所需控制的雨水径流，并采取适当措施将雨水引

入绿地下沉区。

根据《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导则》，结合我市的地表

径流特征、土壤渗透特征、地下水位分布及相关的工程措施，确保我市

主城区年径流总量率符合要求。

10．城市设计及其他有关规定

10.1 本范围内的建筑及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建筑风貌与色彩

依据《安阳市总体城市设计》，规划地块位于“老城+旧城片区”的

传统明清特色风貌区的老城周边重点控制区，地块内建筑形式及风格以

具有安阳地域特色的明清传统建筑风格，以及民国“洋门脸儿”的特色

建筑风格为主，建筑色彩以青灰色系为主，棕色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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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建筑控制原则上应符合《安阳市总体城市设计》要求，沿城

市主干道、古城、铁路沿线及城市公共空间等城市主要节点，应确保视

线通廊通畅，形成高低错落的城市天际线，并创造良好宜人的室内外活

动空间。

规划地块内建筑高度按照《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年第3次会议）和《安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征询文明大道与

益民路交叉口东南城市设计要求的复函》要求进行控制。

（2）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阶段应按照《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

导则（试行）》和《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15-2020)执行，

并充分考虑“绿色建筑”的建设要求。

（3） 建筑环境是确保城市道路及各组团景观和功能完整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结合城市道路等级、用地建设强度及城市空间规划要求进行控制，

确定地块建筑的后退红线、建筑高度、建筑群体及主要建筑等要求。

（4） 建筑物外墙所采用的材料不得产生影响行人、司机安全的光反射。

（5） 注意城市各种标志和广告牌的设计，形成良好的地区识别和指向

标志系统，增强城市的秩序感和可识别感。

（6） 通过有效的照明设计，突出建筑形象，创造良好的城市夜景。

10.2 本范围内的广告与建筑标识物的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1） 统一规划，避免影响建筑物及公共环境的景观效果；

（2） 提供使街景特色更加突出、使用效率更高的标识物；

（3） 考虑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和公共空间的视觉质量；

（4） 保证行人和机动车驾驶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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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保障性住房配建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执行；公共租赁住房

按照《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商品住房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分配

管理的通知》(安政办 [2015]31号)和《安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

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商品住房配建公共租赁住房若干问题的通

知》（安保棚改办[2015]26号）等文件配建。

10.4 按照《安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18年第5次会议）要

求，本棚改项目用地仅可用于棚改安置用房建设，不得进行土地挂牌出

让，如进行出让，必须重新制定规划方案。

10.5 用地兼容性：

依据《安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16年第10次会议)市规

委会审议决定，临城市规划道路的居住用地内，住宅楼下一律不准设置

底层商业。依据《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1年第3

次会议），棚改安置区域内居住用地配置商业面积所占比例按照≤10%控

制，且不得大于16710平方米，在整个棚改安置区域内进行平衡，商业宜

集中布置；DN1-1-1-8地块商业建筑面积所占比例按≤20%控制，且不得

大于6900平方米。

10.6 在彰德路与迎春西街交叉口西南设置不少于400平方米的公共绿

地，宽度不应小于8米，纳入居住开发用地，向社会提供城市公共开敞空

间,同时建筑应满足退界要求。

10.7 配电设施应设置在地面层，并符合《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强我市电力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安政办明电[2021]64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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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本范围内的公共空间必须为所有人（尤其残疾人）提供安全舒适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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